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兴安县落实自治区2020年市县扶贫成效考核“四合一”
实地核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
	类型
	问题定性
	具体问题简述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责任人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备注

	就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非固定性村级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不规范。有1名未安排村干对上岗人员进行实事求是考勤；有1名存在“吃空饷”或不干活也领岗位补贴
	1.彭桂英户（界首镇合家村，2020年脱贫户），其子李满元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11月30日是非固定性公益性岗位（水域巡查员），已获公益性岗位补贴，但村档无名单、无考勤记录。
2.唐德全户（界首镇合家村，2019年脱贫户），于2020年5月－9月为非固定性公益岗位（水域巡查员），已获公益性岗位补贴，实际是2020年4月确诊为肺癌后丧失劳动力，并在界首镇租房养病，且村档无该户名单和考勤记录，存在“吃空饷”现象。
	加强村级非固定性公益性岗位管理，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完善考勤工作。
	立行立改
	



赵  晖 张征华
王  杰




	县教育局县扶贫办
界首镇
	其他各乡镇

	

	就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没有出台县级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激励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相关文件或者出台了文件但未落实的
	1. 入户走访中发现30户不知晓交通补贴政策且未获得补贴。           
	强化工作宣传力度，镇村党员干部要充分利用好各平台积极宣传扶贫政策，严格落实交通补贴政策文件，加强交通补贴政策的宣传培训。
	3月20日
	



陈宗辉张征华
李  芳





	县人社局
县扶贫办
县财政局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就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没有出台县级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激励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相关文件或者出台了文件但未落实的
	2.彭桂英户（界首镇合家村，2020年脱贫户），其子李满元于2020年3月16日－2020年6月30日是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测温员），已获公益性岗位补贴，但村档无名单、无考勤记录。
3.唐德全户（界首镇合家村，2019年脱贫户），其妻郭连秀为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保洁员），已获公益性岗位补贴，但村档无名单、无考勤记录。
	加强村级公益性岗位管理，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完善考勤工作。
	立行立改
	



陈宗辉
张征华
王  杰




	县人社局
县扶贫办
界首镇
	其他各乡镇

	

	
	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不规范。有1名未安排有关人员对上岗人员进行实事求是考勤
	何宏辉户（界首镇合家村，2020年脱贫户），户主为村级保洁员，但患有精神分裂症，有严重精神障碍慢性病卡及精神二级残疾证，非正常人言语行为，已丧失劳动能力，其保洁工作实际由父亲代劳，其考勤记录表与本人签字笔迹明显不一致。
	
	
	
	
	
	

	消费扶贫情况
	有1个扶贫产品没有让贫困户受益扶贫产品销售额明显失实
	兴安县提供的截止10月底东桂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扶贫产品销售金额为23万元。经与该社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该账户以东桂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刘贤名义开立，为个人账户）进行比对，计算出该账户银行流水贷方发生总金额为275421元。同时，电话访谈刘贤，除了2020年5月17日两笔贷方发生额61872元和59000元能提供合作社证明外，其余发生额无法提供证据。综合判断，该社实际销售额为120872元。销售额差别为47.44%。
	县、乡两级消费扶贫工作落实专人汇总、统计、上报扶贫产品销售额，加强与合作社的联系和沟通，形成从合作社逐级上报的良好机制，乡镇定期派专人指导好扶贫产品销售金额及相关票据的整理，完善相关手续及档案资料。
	3月1日
	


陈  林
张征华
张  峰


	县发改局
县扶贫办湘漓镇
	



其他各乡镇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落实情况
	有8户贫困户或边缘户不知晓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1.肖连生户（白石乡鳌头村，2017年脱贫户），明白人肖连生不知晓小额信贷政策且未贷过款。
2.夏国相户（湘漓镇江口村，2016年脱贫户），明白人夏国相不知晓小额信贷政策且未贷过款。
3.蒋鸾秀户（界首镇合家村，2020年脱贫户），明白人何万秀不知晓小额信贷政策且未贷过款。
4.唐承美户（湘漓镇江口村，2019年脱贫户），明白人唐承美不知晓有小额信贷政策且未贷过款。
5.龙梅青户 （湘漓镇江口村，2014年退出户），明白人唐龙为不知晓小额扶贫信贷且未贷过款。
6.罗荣全户 （湘漓镇江口村，2019年脱贫户），明白人罗荣全不知晓小额扶贫信贷且未贷过款。
7.王秀玲户（湘漓镇江口村，2015年退出户），明白人王秀玲不知晓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且未贷过款。
8.唐建军户（界首合家村，2016年脱贫户），明白人唐连秀不知晓小额信贷政策且未贷过款。
	
（1） 加大扶贫小额信贷宣传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贷款发展经营性生产，做到应贷尽贷。给脱贫提供资金保障。
（2） 加强对贫困户小额信用贷款用途跟踪监测，确保贫困户获得的小额信贷用途必须符合管理办法规定。
	3月20日
	



蒋艳琼
张  峰王  杰
张征华



	
白石乡
湘漓镇 界首镇

	县扶贫办

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秦子清户实际未申请小额信贷

	
	有1户的贷款用于非个人生产经营性支出
	秦子清户 （白石乡鳌头村，2017年脱贫户），其2020年获得小额信贷5000元，全部用于建房。
	（3） 
	
	
	
白石乡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落实情况
	有3户的贷款用于非个人生产经营性支出
	1. 李谟荣户（溶江镇中洞村，2016年脱贫户），其2020年获得小额信贷5万元，部分用于偿还欠款。                        
2.庾建强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其2020年获得小额信贷5万元，部分用于建房。                                 3.谢元峰户（溶江镇中洞村，2015年退出户），其2020年获得小额信贷5万元，部分用于种植罗汉果3亩，百香果1亩，其余用于改善生活开支。
	
（1）督促帮扶联系人跟踪了解贫困户贷款资金用途，定期指导贫困户进行生产发展，协助贫困户正确规范享受政策和申请资金。
（2）协调银行部门，严格规范放贷程序，加强贷款资金使用的跟踪管理。
	3月20日
	


谭  炜张征华
莫训武





	溶江镇
县扶贫办
兴安农合行

	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县乡村抓责任落实情况
	有2个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未按要求遍访辖区贫困户
	1.湘漓镇江口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金华，提供的遍访材料显示2020年7月1日与徐兴创本人见面访谈，经核实，徐兴创年初外出务工一直未回。
2.湘漓镇江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候柏林，提供的遍访材料显示2020年6月24日与徐兴创本人见面访谈，经核实，徐兴创年初外出务工一直未回。
	（1）开展遍访工作，据实做好辖区内脱贫户遍访记录。
（2）举一反三，对湘漓镇所有驻村第一书记的遍访材料开展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3月20日
	

张  峰唐中华



	湘漓镇 县委组织部

	其他各乡镇

	

	驻村结对帮扶责任落实和抓党建促脱贫情况
	有1名调整更换的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员不符合调整更换规定
	2020年3月19日，兴安县调整驻村工作队员通知文件（兴组〔2020〕20号）显示：赵春玲选派到合家村驻村队员。实际上赵春玲为该村党总支部组织委员、村妇联主席，非在职在编人员。
	责成界首镇对合家村不符合选派要求的镇派工作队员进行调整，并完善相关手续。
	2月10日
	


王  杰
唐中华



	界首镇 县组织部

	
其他各乡镇

	

	因村因户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情况
	有3户贫困户家庭没有明白人或明白人不知道本户所享受的“两不愁三保障”政策情况
	1.李世健户（白石乡鳌头村，2019年脱贫户），该户享受慢性病医疗报销、残疾人补贴、危房改造政策，入户访谈明白人李世健，其不知道所享受的慢性病医疗报销和残疾人补贴等“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2.秦子德户（白石乡鳌头村，2019年脱贫户），该户享受危房改造补助和慢性病医疗政策，入户访谈明白人秦子德，其不清楚其所享受的慢性病医疗报销“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3.罗荣全户（湘漓镇江口村，2019年脱贫户），该户享受危房改造政策，入户访谈罗荣全，其不清楚其所享受的危房改造“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督促帮扶联系人再次入户加大对培养脱贫攻坚“明白人”工作的推进力度，提高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知晓率。
	3月20日
	



蒋艳琼
张  峰




	白石乡
湘漓镇
	
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有7个项目资金投向违反适用时期资金使用政策或未瞄准贫困户、未与脱贫成效挂钩
	1.2017年漠川乡艳林村村委马头山村老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投入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万元。
2.白面村综合楼建设，投入2018年桂林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万元。
3.2019年高尚镇灵龙深江村至白石高圩产业砂石路，投入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595万元，该道路为屯内路，该村屯已有道路连接外界，该项目实际上为屯内修建道路。
4.2020年白石乡三友村委黄家村进村道路扩建工程项目，投入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1万元，该道路为屯内路，该村屯已有道路连接外界，该项目实际上为屯内修建道路。
5.2017年崔家三义神仙田砌石方及道路基砂石路项目，投入2017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99万元，该道路为屯内路，该村屯已有道路连接外界，该道路实际上为屯内修建道路。
6.2020年狮子山进村道路项目，投入2020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40.1102万元，设置的绩效目标道路建设4.289公里，实际建设2.714公里。
	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2017〕42号）的文件要求，使用好扶贫资金。
	3月20日
	





张征华
何立松
李　芳







	县扶贫办
县民宗局
县财政局

	有关乡镇


	

	扶贫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有1个项目在项目台账中但又不在项目库中
	2017年太阳能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项目，投入桂林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3.375万元。该项目在台账中有，在项目库中无。
	检查项目台账信息与项目库信息，确保台账信息与项目库信息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立行立改
	
张征华

	
县扶贫办

	崔家乡
	

	
	有1个项目未按进度拨付项目资金
	2020年白石乡三友村委黄家村进村道路扩建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41万元，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该项目于2020年3月支付进度款32.8万元，6月拨付进度款8.2万元，累计拨付41万元，该项目未预留质保金直接拨付100%资金，存在不按进度拨款的问题。
	完善项目拨付手续，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拨付资金。
	
	
何立松

	
县民宗局

	县财政局白石乡
	

	
	有4个项目存在未按规定进行公告公示问题
	1.2018年宝峰村委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投入兴安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6.6万元，该项目现场无公示公告牌（碑）。
2.2017年太阳能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投入桂林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3.375万元，该项目现场无公示公告牌（碑）。
3.2016年兴安县严关镇清水村香草江路段项目，投入2016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6万元，项目现场无公示公告牌（碑）。
4.2020年白石乡三友村委黄家村进村道路扩建工程项目，投入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1万元，项目公示碑上无资金来源。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的文件要求，及时完善项目公示牌（碑）。
	3月20日
	
张征华
何立松

	
县扶贫办
县民宗局

	
界首镇
严关镇
白石乡
	

	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有2个项目资金投向违反适用时期资金使用政策或未瞄准贫困户、未与脱贫成效挂钩
	1.2020年湘漓镇义和村南子桥大岭江沟渠维修工程，投入兴安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1.56万元，项目实际有路面修复15米，设置的绩效目标无路面修复15米。
2.2019年崔家乡三义仁山洞产业道路硬化项目，投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5万元，项目实际受益面积70余亩，设置的绩效目标无受益面积70亩。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桂财农〔2019〕147号）的要求，完善国扶系统中绩效目标不完整的项目。
	立行立改
	

李  芳
张征华

	

县财政局
县扶贫办

	
湘漓镇
崔家乡
	

	扶贫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有1个项目在项目台账中但又不在项目库中
	2019年就业扶贫车间补助项目，投入桂林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6万元。该项目在台账中有，在项目库中无。
	严格按照项目库录入规定将项目录入项目库。
	立行立改
	

陈宗辉


	县人社局
	县扶贫办
	

	扶贫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有1个项目存在“半拉子工程”或尚未完工问题
	2020年双河村委投资兴安县村级集体经济服务站建设项目，投入资金10万元，为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投资兴安县工业集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村集体（服务站）经济产业园工业标准化厂房建设，实地核查，该资金投入的厂房还在建设当中，并未完工。
	督促施工单位抓紧钢结构厂房建设进度，确保按施工合同要求竣工投产。
	3月20日
	


唐中华张征华



	
县委组织部     县扶贫办

	湘漓镇
	

	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有2个村的政府办村卫生室存在村医未按要求履职问题
	1.界首镇合家村村医仅文庆社一人，经访谈、实地查看及查阅门诊日志，乡镇卫生院未派出巡诊医生。该村常住人口有4000多人，但仅配一名村医，超过自治区一名村医服务人数不超过1000人的规定。
2.界首镇合家村村医有虚假服务情况：石荣斌户（2015年退出户），2人户。2020年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手册除户主及其配偶2人外，有户主之女何水莲、之孙女邹石奕欣的服务记录且有何水莲的签名。何水莲及邹石奕欣长年居住在其他乡镇，未返回且不共同生活；何明户（2019年脱贫户），户主2020年外出广东务工6个月，5月14日在广东但有其本人签字的量血压服务记录。
	（1）按照自治区原则每千服务人口1名的比例配备乡村医生，2021年1月份合家村计划配备4名村医，现已有1名村医在岗，另外3名村医待2018年村卫生室订单定向医学生2021年7月份毕业配备到位。
（2）严格按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履约要求，2021年1月份进行续约，外出半年以上及外嫁人员不纳于签约范围。切实按协议进行履约，履约时由服务对象本人进行签名确认，杜绝虚假履约。
	3月20日
	



伍影中




	县卫健局
	界首镇
	

	防贫监测和帮扶情况
	有1户有返（致）贫风险的已脱贫户（含退出户）或农户但未被列为监测对象
	
何能英户（白石乡鳌头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5人，户主80多岁，患长期慢性病（今年9月份住院治疗，自付1367元），其儿子秦建明今年查出胃癌后，2020年10月份手术（自付14234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期需持续化疗。儿媳李秀仁近两年做过手术，现已不能做重活，为弱劳动力，还要照顾户主、丈夫，无法通过务工取得收入，其两个小孩一个读高中一个大专，且该户无低保收入，目前收入来源仅为户主每月养老金，存在返贫风险，但未纳入脱贫不稳定户。
	（1）认真落实精准防贫工作要求，扎实开展监测对象排查认定工作，确保监测对象“应纳尽纳。
（2）督促帮扶联系人入户核实相应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

	3月20日
	




蒋艳琼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18户贫困户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6项基础信息填写有误
	1.李贤义户（溶江镇中洞村，2018年脱贫户），国扶系统登记6人，实际为5人。经入户与其子李顺能核实，2020年1月10日李能顺与其妻王永翠已办理离婚手续（有离婚证），且不再共同生活，国扶系统未做王永翠人员删减。
2.秦忠户（白石乡鳌头村，2014年退出户），国扶系统登记5人，实际为4人。经与户主秦忠电话（15977071428）核实，其子秦勇2015年入伍，现在南宁武警消防部队服役，为一级士官，国扶系统未做秦勇人员删减。
3.唐祖桂户（白石乡鳌头村，2017年脱贫户），国扶系统登记5人，实际为4人。经入户与户主唐祖桂核实，其女秦秋云已登记结婚，与其女婿共同居住白石乡鳌头村，并育有一子，国扶系统未做秦秋云人员删减。
4.唐跃文户（白石乡鳌头村，2014年退出户），国扶系统登记4人，实际为3人。经入户与户主配偶龙爱仁核实，其子唐祖鹏2016年入伍，现役军人，为士官，其女唐鸾英2015年已出嫁，不共同生活，国扶系统未做唐祖鹏和唐鸾英人员删减。
5.潘长勇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国扶系统登记4人，实际为5人。家经入户与潘长勇核实，其与妻子罗和明在2016年登记结婚（二婚），实际上共同生活，共享开支，国扶系统未做妻子罗和明人员增加。
	（1）督促各乡镇、县直各单位组织帮扶干部，结合入户开展帮扶、登记手册，采集、核实贫困户信息，扶贫信息员及时将需更正信息录入国扶系统，并定期排查上报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信息。
（2）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18户贫困户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6项基础信息填写有误
	6、蒋玉生户（界首镇合家村，2019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4人，经入户与其配偶周春香核实，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其2020年2-6月期间一直在家并未外出务工，但国扶系统登记工资性收入3300元。
7.韦群勇户（溶江镇中洞村，2015年退出户），国扶系统登记3人，实际为4人。经电话与户主韦群勇（18277368544）核实，与其配偶李玲2016年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女，共同生活、共享开支，但国扶系统未将李玲做人员增加。
8.潘荣武户（溶江镇中洞村，2015年退出户），国扶系统登记3人，实际为4人。经电话与其子潘攀（15078972834）核实，潘攀于2020年2月份已登记结婚（有证），2020年10月育有一孩。潘攀与其妻郭小燕在桂林市叠彩区租房生活，实际共同生活、共享开支，但国扶系统未将其妻郭小燕人员增加。
9.尹相福户（湘漓镇江口村，2015年退出户），国扶系统登记3人，实际为5人。经电话与其子尹汤华（18778353833）核实，其子尹汤华于2016年已登记结婚（有证）并育有一孩，因在外务工，尹汤华夫妻二人在广东省佛山市租房生活，实际共同生活、共享开支，但国扶系统未将尹汤华的妻子和小孩做人员增加。
10.唐建军户（界首镇合家村，2016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4人，经入户与户主配偶刘碧燕核实，该户今年未种植水稻，但国扶系统2020年3季度有种植水稻收入3200元。
	（1）督促各乡镇、县直各单位组织帮扶干部，结合入户开展帮扶、登记手册，采集、核实贫困户信息，扶贫信息员及时将需更正信息录入国扶系统，并定期排查上报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信息。
（2）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18户贫困户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6项基础信息填写有误
	11.李贤斌户（溶江镇中洞村，2016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6人，经入户与户主李贤斌核实，今年申请小额贷款于2020年2-3月种植5亩百香果、3亩罗汉果，支出果苗、化肥1万余元，今年累计卖出2万元，但国扶系统中生产经营性收入未登记。
12.李贤义户（溶江镇中洞村，2018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6人，经入户与户主李贤义核实，其儿媳王永翠与其子李能顺2020年1月10日离异后，不知去向，但国扶系统仍录入王永翠2020年1-6月份务工收入。
13.肖正军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电话与其子肖良友（13737336598）核实，其表示2020年7月份开始自主经营烧烤店，每月收入为3000元，但国扶系统未收入。
	（1）督促各乡镇、县直各单位组织帮扶干部，结合入户开展帮扶、登记手册，采集、核实贫困户信息，扶贫信息员及时将需更正信息录入国扶系统，并定期排查上报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信息。
（2）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谭  炜


	溶江镇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18户贫困户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6项基础信息填写有误
	14.周迪生户（界首镇合家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5人，经电话询问其子周光远（13100595759），其子反映配偶雷雪花今年疫情以来，并未务工（在家带小孩）。
15.秦树林户（白石乡鳌头村，2014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其子秦绅恒核实，该户今年养鸡约40只，有卖鸡收入700余元，且已获得特色品种鸡奖补1300元，但国扶系统生产经营性收入未登记。
16.邓文财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其配偶潘永红核实，户主2020年4-9月仍在务工，但国扶系统未登记4-9月务工收入。
17.唐光善户（湘漓镇江口村，2017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户主唐光善核实，其子唐永安在桂林务工7个月，并取得收入，国扶系统未登记。
18.唐跃文户（白石乡鳌头村，2014年退出户），经入户与户主配偶龙爱仁核实，其出售鸡获得600元收入，但国扶系统未登记收入。
	（1）督促各乡镇、县直各单位组织帮扶干部，结合入户开展帮扶、登记手册，采集、核实贫困户信息，扶贫信息员及时将需更正信息录入国扶系统，并定期排查上报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信息。
（2）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
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28名贫困劳动力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受疫情影响模块中的务工地点、联系电话信息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1.邓文财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退出户），经入户与其配偶潘永红核实，邓文财现在本村里务工，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无其务工信息。
2.唐承美户（湘漓镇江口村，2019年脱贫户），经电话与儿媳赵燕梅（13471378639）核实，其儿媳赵燕梅国扶系统疫情模块务工地点为广西贺州市，实际4-7月在广东东莞务工，8月离职回家，现在家照顾孩子，无务工，国扶系统疫情模块务工地址为广西贺州市，务工联系方式登记为13471378639。
3.刘新民户（湘漓镇江口村，2015年退出户），经入户与其女尹爱萍核实，尹爱萍于2020年9月起在村内担任保洁员工作至今，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无其务工信息。
4.周迪生户（界首镇合家村，2015年退出户，经电话与其子周光远（13100595759）及向户主周迪生了解，户主儿媳雷雪花在家带小孩，今年疫情以来并未务工，国扶系统疫情模块务工地点登记为桂林市兴安县，联系电话15678313227。
	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28名贫困劳动力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受疫情影响模块中的务工地点、联系电话信息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5.罗荣全户（湘漓镇江口村，2019年脱贫户），经入户与户主罗荣全核实，罗荣全2020年4月至今在广州务工，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无务工信息。
6.秦保权户（白石乡鳌头村，2019年脱贫户），经入户与户主配偶肖小荣核实，其妻肖小荣2020年6月以来一直在家，国扶系统疫情模块务工地点为广东省河源市，联系电话13878370078。
7.唐德全户（界首镇合家村，2019年脱贫户），经电话与户主唐德全（13471310693）核实，户主因肺癌于2020年10月份后不再担任护水员，其妻郭连秀因照顾户主与2020年6月份以后不再担任保洁员，国扶系统疫情模块登记有唐德全的务工地点为桂林市兴安县，联系电话13471310693，其妻郭连秀务工地点为桂林市兴安县，联系电话13471310693。
8.何明户（界首镇合家村，2019年脱贫户），经电话与户主何明（13557562945）核实，其2020年9月至今一直在家未务工，国扶系统疫情模块登记务工地点为广东省佛山市，联系电话为13557562945。
	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28名贫困劳动力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受疫情影响模块中的务工地点、联系电话信息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9.李明启户（溶江镇中洞村，2019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4人，经入户与户主李明启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长子李爱国外出务工联系方式为李明启手机号码。
10.唐有明户（界首镇合家村，2017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4人，经入户与户主唐有明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唐有明、配偶蔡金荣、其女唐黎3人外出务工手机号码均为蔡金荣号码。
11.唐天权户（界首镇合家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7人，经入户与户主唐天权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子唐义及唐俊外出务工电话错误，现场拨打发现为其父唐天权手机号码。
12.李贤义户（溶江镇中洞村，2018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6人，经入户与户主李贤义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该户3人外出务工电话号码均错误，其儿媳王永翠（与李能顺已离异）号码为长子李能海号码，李能顺外出务工号码国服登记为其离异妻子号码。
13.潘荣武户（溶江镇中洞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4人，经电话与其子潘攀（15078972834）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户主之女潘凌云、之子潘攀、之孙女赵春红三人国扶系统电话号码均为18376317988，电话核实是否为潘攀的联系电话时，接通电话后为本人号码；潘攀实际手机号码为15078972834。
	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28名贫困劳动力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受疫情影响模块中的务工地点、联系电话信息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14.方秀玲户（白石乡鳌头村，2019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2人，经拨打秦臻电话（13768504170），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子秦臻国扶系统务工人员电话号码（13768504170）为空号。
15.唐国军户（白石乡鳌头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1人，经拨打唐国军电话（13481354757），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唐国军国扶系统电话号码（13481354757）为空号。
16.罗发军户（白石乡鳌头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5人，经拨打罗发军（15812693118），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罗发军在广东务工，拨打罗发军电话15812693118两次不通，两次短信不回。
17.唐付英户（白石乡鳌头村，2018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户主唐付英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唐付英之子秦孙兵在广东东莞务工，经拨打秦孙兵电话15277796922两次不通，两次短信不回。
18.肖正军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户主肖正军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外出务工者肖良友电话号码为13680475959，实际为13686475959。
19.文庆兵户（溶江镇合家村，2019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户主文庆兵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户主在国扶系统中务工电话4795959479，实际为：13367833763。                                            
	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王  杰谭  炜
张  峰蒋艳琼





	
界首镇 溶江镇 湘漓镇 白石乡
	

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28名贫困劳动力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受疫情影响模块中的务工地点、联系电话信息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20.卿安付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电话与卿八零（15807832772）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子卿八零在国扶系统中电话为13481351423，经核实，其电话为15807832772。
21.李唐华户（溶江镇中洞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5人，经入户与户主李唐华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子李小龙国扶系统电话非本人，户主儿媳肖翠梅系统登记的号码为空号。
22.梁才青户（白石乡鳌头村，2018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拨打户主妻子梁明安（15078624250）电话，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户主儿子国扶系统电话号码登记有误，非本人电话。
23.李典文户（溶江镇中洞村，2019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与户主电话（13557563237）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子李洪标务工联系电话错误。
24.秦子德户（白石乡鳌头村，2019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2人，经入户与户主秦子德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其女国扶系统话为其叔叔秦子清电话，登记有误。
25.秦昌开户（白石乡鳌头村，2015年退出户），家庭人口为3人，经入户与户主秦昌开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国扶系统秦秋艳登记电话号码有误。

	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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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扶贫办其他各乡镇
各定点帮扶单位
	

	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质量情况
	有28名贫困劳动力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受疫情影响模块中的务工地点、联系电话信息填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26.罗荣军户（湘漓镇江口村，2018年脱贫户），家庭人口为4人，经入户与户主罗荣军核实，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显示系统登记户主儿子罗华新电话号码（15989493755）为空号。
27.黄厚军户（溶江镇中洞村，2014年退出户），经入户与户主黄厚军核实，其子黄振荷现为货车司机，在兴安县从事运输工作，国扶系统疫情模块务工地点为广东东莞。
28.李唐华户（溶江镇中洞村，2015年退出户），经入户与户主李唐华核实，其子李小龙2020年10月份至今在广西全州县务工，国扶系统疫情模块李小龙务工地点为浙江杭州市。
	进村入户核实情况，据实做好信息数据清洗，做到帮扶手册、广西扶贫APP、国扶系统的信息数据与脱贫户家庭实际情况一致，确保“账实相符”。
	立行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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